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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伟伟
代理人：徐伟伟
联系方式：19189282141
地  址：江西省瑞昌市锦绣学府三栋四单元
被投诉人1：上犹县教育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余旺生
联系人：兰老师
联系方式：0797-7132571
地  址：上犹县县城 
被投诉人2：赣州佳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幸仁春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方式：0797-8539318
地  址：上犹县嘉福花园2号楼208写字楼(五指峰大道与安顺路交汇处)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赣州佳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1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4年8月13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4年8月16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赣州卫生学校教学办公设备
采购项目编号：GZJH2024-SY-G002    包号：无
采购人名称：上犹县教育体育局
代理机构名称：赣州佳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文件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7月18日
采购结果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8月12日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1:
该项目违法将实质性要求设为评分因素。
投诉事项2:
招标文件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废标，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被投诉人1答复：
关于投诉事项1：一、投诉人所称事项实为综合评分法里的“基准分”，目前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综合评分法设置基准分的强制性规定。投诉人提到的“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原文内容“采购需求客观、明确的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中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应当作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明确指出的是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应当作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是指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不能用数值分区间来表示的指标。目的是通过评审因素的客观量化，增强评审规则的刚性约束，强化综合评分法评审因素的客观量化要求等。并不是投诉人断章取义片面的认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二、在政府采购活动综合评分法中设置基准分也是全国各地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的惯例，其被各地政采当事人和监管部门所接受。三、设置一定的基准分可更好地体现供应商响应招标文件，投标供应商可通过基准分来逐项核对其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基本采购需求，其基准分与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水平息息相关，对投标人的权益未受到损害，且对于采购活动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
关于投诉事项2：一、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企业标准化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是企业进行标准化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凭证,也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风险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获得这张证书,企业可以建立起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同时也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该证书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相关。二、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项目质量管理认证证书 5A级”，该证书是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是供应商组织在项目质量管理方面所达到的标准和水平进行正式认可的一种证明文件。它要求组织遵循国内的标准进行项目质量管理，确保项目的质量、成本、时间等目标得到有效控制。通过获得认证证书，组织可以展示自己在项目质量管理方面的实力和水平，提高信誉度和竞争力,且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相关。三、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售后服务完善度/成熟度十星认证证书，该证书是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可体现供应商的良好的售后服务水平和实力，与本项目的售后服务质量息息相关。
项目采购方案经过了公开遴选，保障了采购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且招标文件经过了政府采购专家论证，符合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设置或变相设置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等情况。
被投诉人2答复：
关于投诉事项1：一、投诉人所称事项实为综合评分法里的“基准分”，目前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综合评分法设置基准分的强制性规定。投诉人提到的“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原文内容“采购需求客观、明确的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中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应当作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明确指出的是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应当作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是指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不能用数值分区间来表示的指标。目的是通过评审因素的客观量化，增强评审规则的刚性约束，强化综合评分法评审因素的客观量化要求等。并不是投诉人断章取义片面的认为“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分项”。二、在政府采购活动综合评分法中设置基准分也是全国各地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的惯例，其被各地政采当事人和监管部门所接受。三、设置一定的基准分可更好地体现供应商响应招标文件，投标供应商可通过基准分来逐项核对其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基本采购需求，其基准分与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水平息息相关，对投标人的权益未受到损害，且对于采购活动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
关于投诉事项2：一、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企业标准化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是企业进行标准化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凭证,也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风险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获得这张证书,企业可以建立起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同时也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该证书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相关。二、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项目质量管理认证证书 5A级”，该证书是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是供应商组织在项目质量管理方面所达到的标准和水平进行正式认可的一种证明文件。它要求组织遵循国内的标准进行项目质量管理，确保项目的质量、成本、时间等目标得到有效控制。通过获得认证证书，组织可以展示自己在项目质量管理方面的实力和水平，提高信誉度和竞争力,且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相关。三、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售后服务完善度/成熟度十星认证证书，该证书是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可体现供应商的良好的售后服务水平和实力，与本项目的售后服务质量息息相关。
三、复议情况及专家论证意见
投诉事项1:该项目违法将实质性要求设为评分因素。
专家组经论证后认为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诉人所称事项实为综合评分法里的“基准分”，目前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综合评分法设置基准分的强制性规定。二是在政府采购活动综合评分法中设置基准分也是全国各地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的惯例，其被各地政采当事人和监管部门所接受。三是设置基准分有法理依据可循，吉安市财政局于2017年下发的《吉财购办〔2017〕2号文》规定“...其中综合性评分法技术得分必须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进行编制，但技术得分基准分需占技术分值60%以上。”援引上述规定，本次采购项目的基准分远低于技术分60%的标准。四是设置一定的基准分可更好地体现供应商响应招标文件，投标供应商可通过基准分来逐项核对其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基本采购需求，其准分与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水平息息相关，对于采购活动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
事实依据：并无第二家潜在供应商对基准分提出质疑，说明基准分是被广大潜在供应商所接受的。
法律依据：《87号令》第五十五条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限制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专家组经论证后认为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主要原因有：一是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企业标准化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是企业进行标准化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凭证，也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风险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获得这张证书，企业可以建立起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同时也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该证书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相关。二是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项目质量管理认证证书 5A级”，该证书是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是供应商组织在项目质量管理方面所达到的标准和水平进行正式认可的一种证明文件。它要求组织遵循国内的标准进行项目质量管理，确保项目的质量、成本、时间等目标得到有效控制。通过获得认证证书，组织可以展示自己在项目质量管理方面的实力和水平，提高信誉度和竞争力，且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相关。三是所投98英寸智慧交互触摸屏制造商具有售后服务完善度/成熟度十星认证证书，该证书是为全国认证认可的证书，该证书的办理为开放式，不限制或歧视任何企业，可体现供应商的良好的售后服务水平和实力，与本项目的售后服务质量息息相关。
事实依据：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均有查询截图（此处省略截图）。
法律依据：《87号令》第五十五条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
结论和建议：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建议1，按照 “《94号令》第二十九条 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事项1、2、3。
建议2, 按照 “《94号令》第三十七条 投诉人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将投诉人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四、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和有关调查事实，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犹县财政局
2024年9月 3日


image1.wmf

